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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罗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项目中标并签订合同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1、近日，上海罗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及机械工业勘

察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组成的联合体与代县风和新能源有限公司就“上海晶纾

风力发电有限公司驭风行动 50MW 分散式风电项目”签署 EPC 承包合同，合

同金额 2.6亿元。具体情况如下：

2、上述合同已对合同金额、生效条件、履行期限等内容做出了明确约定，

合同各方也均有履约能力，但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如遇政策、市场环境等不可

预计因素的影响，可能会导致合同无法如期或全面履行，提请广大投资者注意

投资风险。

一、基本情况概述

公司与机械工业勘察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作为联合体成功中标代县风和新

能源有限公司“上海晶纾风力发电有限公司驭风行动 50MW分散式风电项目”。

近日，交易各方已正式签署相关合同，合同金额 2.6 亿元，其中，公司承接的

合同金额约为 1.9亿元。

上述合同属于日常经营合同，不涉及关联交易，无需公司董事会或股东会

审议批准。

二、合同交易对手方介绍

（一）代县风和新能源有限公司为本项目发包人，其主要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代县风和新能源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周汝花

注册资本：100万人民币

成立时间：2024-12-12

主要股东：横峰县晶代电力有限公司 100%控股

注册地址：山西省忻州市代县上馆镇雁靖大街 594号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发电业务、输电业务、供（配）电业务。一般项目：

风力发电技术服务；风电场相关装备销售；风力发电机组及零部件销售；技术

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除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二）机械工业勘察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为本项目联合体牵头方、承包人，

其主要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机械工业勘察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邵雪奎

注册资本：10500万人民币

成立时间：1989-02-23

主要股东：中国机械设备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100%控股

注册地址：陕西省西安市未央区御井路 3995号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基础地质勘查；工程造价咨询业务；工业工程设计

服务；工程管理服务；环保咨询服务；水文服务；土壤环境污染防治服务；土

壤污染治理与修复服务；节能管理服务；噪声与振动控制服务；农业面源和重

金属污染防治技术服务；生态恢复及生态保护服务等。

上述交易对手方资信状况良好，未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公司与交易对手

方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本次交易不属于关联交易。

三、合同主要条款

（一）合同当事人

发包人：代县风和新能源有限公司

https://www.tianyancha.com/human/2211387198-c2432217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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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包人：机械工业勘察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联合体牵头方）

上海罗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联合体成员）

（二）工程概况

1、工程名称：上海晶纾风力发电有限公司驭风行动 50MW 分散式风电项

目

2、建设地点：山西省忻州市代县聂营镇和峪口镇。

3、项目规模：本项目为新建项目，装机容量为 50MW，共安装 8台单机容

量为 6250kW的风力发电机组，并新建一座 110kV升压站及其他配套设施等。

4、合同工期：项目总工期为 473日历天

5、承包范围：承包人应当按照本合同约定，负责完成本项目自设计、设备

材料采购、工程施工、专项验收及竣工验收、资料移交直至具备投产和交付条

件的全部工作，并对工程质量、安全、进度和合同范围内的合规性负责。

6、质量标准：国家验收标准的合格标准、本合同约定的验收标准及发包人

要求。

7、合同价格：签约合同价（含税）为人民币 260,000,000.00元（大写：贰

亿陆仟万元），其中建安工程（含税）为人民币 87,500,000.00元（大写：捌仟

柒佰伍拾万元），设备材料费（含税）为人民币 162,500,000.00 元（大写：壹

亿陆仟贰佰伍拾万元），其他费用（含税）为人民币 10,000,000.00元（大写：

壹仟万元）。

8、承诺：发包人承诺按照法律规定履行项目审批手续、筹集工程建设资金

并按照合同约定的期限和方式支付合同价款；承包人承诺按照法律规定及合同

约定组织完成工程的设计、采购和施工等工作，确保工程质量和安全，不进行

转包及违法分包，并在缺陷责任期及保修期内承担相应的工程维修责任。

9、合同生效：合同自双方（指发包人、承包人（联合体牵头方），承包人

（联合体成员）三方加盖公司公章或合同专用章后成立且生效。

四、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合同的履行将对公司未来经营业绩产生积极的影响，有利于促进公司业务

发展，但不会影响公司业务的独立性，不会因合同履行而对合同对方形成依赖。

五、风险提示



上述合同已对合同金额、生效条件、履行期限等内容做出了明确约定，合

同各方也均有履约能力，但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如遇政策、市场环境等不可预

计因素的影响，可能会导致合同无法如期或全面履行，提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

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罗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 2月 12日


